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
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
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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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今年九月在瑞士日内瓦召

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要求紧急

调查和阻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呼吁，近期法轮功学员陆续在各

国许多城市举办征集签名，所有明白

“活摘器官”真相的各国民众，莫不

对中共这人神共愤的罪行予以强烈

谴责。有着不同肤色的各族裔人士，

虽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对于支持联

合国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都

秉持同样坚决声援的态度。 

（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道）二零

一二年二月，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

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

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

庇护，据媒体报道，在王立军交给美

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

据。最近，随着中共活摘器官一事在

全世界大量曝光，这一挑战人类道德

最底线的惨烈事实，成为震惊全球的

聚焦点。各国民众纷纷站出来表达心

声，抗议中共这一群体灭绝罪行。  

爱德华先生和太太是匈牙利人，

到英国伦敦旅游。看到真相信息后，

毫不犹豫地在反活摘器官征签表上

签名。 
一对德国威尔士堡市老年夫妇

在听完活摘器官真相后，那位先生感

慨地说：谢谢你们，让我了解这些。

我敢断言：罪恶一定会公诸于世的，

历史一定会审判那些有罪者！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博览会上

开展了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恶行的征签

活动，民众积极响应，长长的博览会

购票队伍变成了签名反迫害大队，很

多民众说签名第一位。场面感人。 
中国大陆十一长假，到欧洲旅游

的大陆团不少。在旅游景点退党义工

反映，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让大陆游

客震惊。对薄熙来、谷开来涉活摘器

官和贩卖尸体的内幕愿意听，之后愿

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游客基本都知道“三退”，一说就退，

答应得很爽快。有一车四川游客，看

见义工就喊：“法轮功辛苦了！不少

游客对义工说：“法轮功好，我们心

你

们保重！”  
古云：“天理昭昭，善恶有报”。

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批

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最后都将在正义

的谴责、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德

国纳粹集中营打手的下场，也将是中

共那些执行活摘器官者的下场。◇ 

各国民众签名 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里明白。你们快有出头之日了，请

图：CCTV“自焚”节目镜头：1：灭火器喷射的同时，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
头部  2：重物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后被弹起  3：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  4：
一名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一组慢镜头破绽 
这是中央电视台“自焚”节目

中，警察用灭火器给单身母亲刘春玲

灭火的镜头，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细节。灭火的时候，在所谓的“自

焚”女子刘春玲的头部附近，出现了

一只用力抡起的胳膊，这只胳膊击打

刘春玲的头部，造成刘春玲双手扬

起，突然倒地，还从刘春玲身上快速

弹起了一个条形物。这说明打击的力

度很大。神秘的打击人还保持着刚刚

用力的姿势。画面显示，刘春玲不是

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击打致死。 

天安门自焚骗局发生之后，《华

盛顿邮报》的记者曾到刘春玲所居住

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从来没人

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是从

外地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十二岁

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

生，而且常常打母亲和女儿。刘春玲

不是法轮功学员。 

“自焚”节目漏洞百出，被国际

社会称为“世纪伪案”。荷兰国家电

视一台 2005 年 3 月 14 日《时事评论》

专题播放法轮功节目，并揭露中共江

氏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质疑突发事

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据中共媒体

报导）20 多个灭火器。而且一名叫王

进东的男子浑身烧黑，两腿间盛汽油

的塑料雪碧瓶却在大火中不燃烧不

变形，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警

察拎着灭火毯等王喊完口号才盖上，

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mailto:freeget.ip@gmail.com


 
 
 
 
 
 

 
 
 
 
 
 
 
 
 
 
 
 

 
 
 
 
 

 
 

 
 

 
 
 
   

 

 
 

 

 
 
 
 
 
 
 

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早期被迫害案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

五日】（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下

面是四川攀枝花市数位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迫害的情况。  

（一）吴永琼，女，四十六岁，

攀钢动力厂职工。两次被绑架，两次

被非法入室抢劫。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枣子

坪派出所恶警抢劫吴永琼家，抢走她

的私人财产：法轮功书籍、现金二百

元。将她绑架到枣子坪派出所非法关

押一个晚上，次日被劫持到攀枝花市

弯腰树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并

冤判取保候审一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上午九

点半左右，攀枝花市国保大队恶警段

青、邹勇军、东区公安分局等人，伙

同动力厂保卫科人员，到吴永琼工作

地点抄她的工具箱，随后又抢劫她家

的私有财产：电脑一台，打印机、墨

水、打印纸、手机和大法书籍，抢走

现金 1000 元。并将她绑架到大渡口

派出所六楼：毒打、吊铐、坐铁凳。

然后将她劫持到市弯腰树看守所非

法关押。其间，同年四月二十一日，

被攀枝花市国保大队恶警从市弯腰

树看守所再次绑架到大渡口派出所

六楼：毒打、吊铐、坐铁凳。  

吴永琼被非法关押在市弯腰树

看守所二十八天，于二零零七年五月

十日回家，被冤判取保候审一年。二

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至同年八月十

七日期间，吴永琼多次被非法监视居

住、非法监听电话、被单位保卫科的

人骚扰，被单位停发工资，直接经济

损失约二万多元。  

（二）张明兰，女，今年六十一

岁。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去

攀枝花市政府上访，被当地派出所勒

索五十元。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八日，

张明兰一人去北京信访办上访，被当

地派出所绑架到东区拘留所非法关

押十五天，强迫交生活费二百二十五

元。  

二零零一年过年前，由于其他学

员被迫害，牵连到她，攀枝花市国保

大队恶警邱天明，抢劫了张明兰身上

仅有的一百六十元现金（至今未还）。

当天上午又被绑架到东区拘留所窗

台边拷打，被恶警的脚踢伤右腿。

当天晚上又被绑架到盐边看守所非

法关押三十天，张明兰回家时家人

被警察勒索钱财。  

二零零一年过年后的一天晚

上，张明兰又被大渡口派出所姓姚

的恶警等五六个人，劫持到东区拘

留所非法关押三天，张明兰绝食三

天。随后又被大渡口派出所姓普

（音）的女恶警和姓朱的男恶警劫

持到四川省资中市楠木寺女子劳教

所，张明兰拒签劳教一年的通知书，

当时劳教所体检时查出张明兰有高

血压后拒收。攀枝花两恶警为了借

机在资中游玩，把张明兰非法关押

在楠木寺三天后才将张明兰送回攀

枝花。  

（三）宾勇（张明兰的儿子），

男，今年三十二岁，攀钢选矿职工。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晚，骆兴贵、

廖健甫、徐浪舟（已被迫害致死）

等人在户外炼功，被人构陷，当时

徐浪舟被绑架到弯腰树看守所，宾

勇、骆兴贵、廖健甫被绑架到东区

拘留所分别拘留十五天，并强迫每

人交生活费二百二十五元。当时年

仅二十岁的宾勇被市公安局的恶警

用皮鞋铲打脸部和脖子，脸上的血

印斑斑可见。  

宾勇十五天后又被劫持到市弯

腰树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回到家

中还被恶警勒索钱财。回单位上班

安排打扫卫生，每月只给一百八十

元的生活费，单位派人监视，电话

骚扰他，曾被单位保卫科非法关押

三天，绝食三天后才回家。  

（四）陈翠容，女，今年七十

五岁，十九冶工安公司退休职工，

一九九八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二

零零零年三月十日去北京上访，同

年三月十七日被绑架到攀枝花市东

区拘留所十五天，强迫交生活费二

百二十五元。同年三月三十一日被

当地派出所恶警绑架到攀枝花市弄

弄坪洗脑班，每天限制人身自由，

吃住都遭到强制性勒索钱财，每人

强迫交生活费二百元，非法关押五

十六天。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陈翠

容从渡口医院回家，遭东区分局几个

便衣警察拦劫，强行搜身，后被当地

派出所赵、杨两个警察伙同十来人非

法抄家。  

（五）林清珍，女，今年六十九

岁，一九九七年喜得大法，二零零零

年七月去北京上访，在北京攀枝花市

驻京办事处非法关押七天，又被劫持

到攀枝花市弯腰树看守所非法关押

三十天才回家。  

（六）王于琼，女，今年七十一

岁，攀枝花市日杂公司家属。二零零

零年五月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南站火

车站被绑架，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

被绑架到东区拘留所非法拘留五天。 

（七）程根芳，女，今年六十四

岁，攀钢企业公司退休职工，一九九

六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

年三月十九日在攀枝花公园纪念碑，

被便衣警察绑架到东区拘留所非法

关押十五天，强迫交生活费二百二十

五元，并被单位扣发工资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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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法弟子在对西南某县
的公安局长讲真相，让他“三退”（退
党、退团、退队），他欣然同意了。
大法弟子问他的感受，他说：“我是
某大学本科毕业，我不是没有头脑。
在对法轮功镇压初期我就觉得有问
题，上面在传达镇压指令时，一是
没有红头文件，二是不让记录。这
就意味着，以后出什么问题就由执
行者自己承担。所以，我在对下级
传达镇压指令时，对他们说：以后
对法轮功的镇压指令，你们自己看
着办，因为上面一是没有红头文件，
二是不让做记录。执行指令出什么
问题自己承担，不执行我也不追究
责任。”法轮功已经宏传 100 多国家
和地区，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 ◇


